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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国资

委《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和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要求，

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序号 原《章程》条款 修订后《章程》条款 

1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总会计师。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法律

顾问和董事会秘书。 

2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

会报告工作； 

  ......  

（十七）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

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等高

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

事项； 

...... 

（二十二）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

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二十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二十四）董事会发现控股股东或

其下属企业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形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

报告工作； 

  ......  

（十七）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

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法律

顾问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和奖惩事项； 

...... 

（二十二）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

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二十三）推进公司法治建设； 

（二十四）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2 

时，应对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启动‘占

用即冻结’的机制，即：一经发现控股

股东及其下属企业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

情形，董事会应立即依法申请有关人民

法院对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予以司法

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

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二十五）董事会发现控股股东或其

下属企业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形时，应

对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启动‘占用即冻

结’的机制，即：一经发现控股股东及其

下属企业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形，董事

会应立即依法申请有关人民法院对控股

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予以司法冻结，凡不能

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

产。 

3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

聘。公司设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和董事

会秘书，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和总会计师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

和董事会秘书，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法

律顾问和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4 

第九章 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 第九章 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审计

和法律管理 

5 

第三节   内部审计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实行内部审计制

度，配备专职审计人员，对公司财务收

支和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和

审计人员的职责，应当经董事会批准后

实施。审计负责人向董事会负责并报告

工作。 

第三节  内部审计和法律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实行内部审计制

度，配备专职审计人员，对公司财务收支

和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和审

计人员的职责，应当经董事会批准后实

施。审计负责人向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

作。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实行总法律顾

问制度，推进依法治企建设。 

6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删除该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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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审议批准公司向银行及非银行

金融机构申请的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30%以上的综合授信额度事项； 

7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5、批准公司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申

请的占公司最近一期低于经审计净资产

30%综合授信额度事项； 

删除该条款 

除上述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1月 30日 

 




